[bookmark: _GoBack]预拌混凝土原材料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单
检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日   时   分 ——   时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号：
	名    称
	
	社会统一代码
	
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检查地点
	

	检查事项、内容、方法及结果

	检查事项
	检查内容
	检查方法
	检查结果

	预拌混凝土原材料、资质和绿色生产管理检查
	1.1 是否使用《北京市禁止使用建筑材料目录(2023年版)》中涉及的外加剂和砂等混凝土原材料。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□无
□有：

	
	1.2 混凝土原材料采购信息填报情况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填报信息准确、及时
填报信息存在问题：
未填报信息：

	
	1.3水泥：营业执照、产品检验报告、磅单记录、采购合同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资料齐全□
资料缺少：
产品规格：
供应企业名称：

	
	1.4粉煤灰：营业执照、产品检验报告、磅单记录、采购合同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资料齐全□
资料缺少：
产品规格：
供应企业名称：

	
	1.5矿粉：营业执照、产品检验报告、磅单记录、采购合同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资料齐全□
资料缺少：
产品规格：
供应企业名称：

	
	1.6砂：营业执照、产品检验报告、磅单记录、采购合同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资料齐全□
资料缺少：
产品规格：
供应企业名称：

	
	1.7石子：营业执照、产品检验报告、磅单记录、采购合同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资料齐全□
资料缺少：
产品规格：
供应企业名称：

	
	1.8外加剂：营业执照、产品检验报告、磅单记录、采购合同
	□现场检查
□调阅资料
□其他
	资料齐全□
资料缺少：
产品规格：
供应企业名称：

	检查结论
	□合格□不合格（检查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检查人
	1.（姓  名）（执法证号）
	记录人：
	被检查人：

	
	2.（姓  名）（执法证号）
	
	

	备  注
	



注：1.采取调阅案件卷宗方法检查时，应当根据被检查对象办案量抽取检查样本：办案量不足3件的全部抽取，3—10件的抽取3本，10—50件的抽取5本，50件以上的抽取10本。
2.采取向有关单位或人员询问方法检查时，应当按照执法文书统一规范制作询问笔录留存。
3.采取向有关单位或人员核实情况方法检查时，应当有电话录音或工作记录留存。
4.检查结果中有相应违法行为的，请填写检查内容中相应情形编号或简要描述违法行为。
5.被检查人拒绝签名的，应当在备注栏内如实记载相关情况。
